
選民宣誓
請閱讀以下聲明，然後在下面簽名和註明日期。

我聲明如下:

1. 正楷姓名: 2. 出生日期:

4. 郵寄地址 (請正楷書寫)

          ) 電子郵件:

名字 中間名或首字母 姓氏

門牌號碼和街道 - (不接受                、郊區路線等) (如使用了方向 ,請指出N, S, E, W)

城市 縣 郵遞區號
U.S.A.

門牌號碼和街道 - (可接受                、郊區路線等) (如使用了方向 ,請指出N, S, E, W)

城市

5. 電話號碼:
縣 郵遞區號

U.S.A.

除非您簽署此聲明並將您的選票放在同一個信封中，否則您的選票將不會被計算在內。您必須以自己的筆跡簽署。
簽署必須與選民登記記錄相符。

日期

僅供官方使用

VOTER ID #          BALLOT GROUP #             AV ID #             SERIAL #

Accessibl Vote e By Mail Oath Rev. 8/23

LOS ANGELES 縣
登記註冊處/縣書記處

(

選票宣誓書
將表格填妥並與您的選票一同送回。

宣誓書和選票必須在選舉日或之前郵寄並加蓋郵戳，或親自投遞。

在選擇透過遠程無障礙郵寄投票遞交您的選票時，您的投票選擇將由選舉官員複製到選票卡。 警告：在同一次
選舉中投票兩次是犯罪行為。

3. LA 縣居住地址 (請正楷書寫)

(1) 我是該選區的居民和選民，並且我是此文件上所顯示名字的本人。

(2) 我沒有，也不打算在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同一選舉的選票上投票。

(3) 我申報在偽證處罰下，上述內容是真實並且正確。

(4) 我明白與任何通過郵寄投票的選民一樣，我的簽名，無論是選民宣誓書表格，還是我的身份證明信封，都將與我的選
票永久分開，在開始計算選票統計的過程及之後保持其保密性。

X
登記選民時的簽署
(不接受委託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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